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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成立 成立 

不受理 

收件 

申訴書資料完備 

輪值委員三日內確認 

書面資料不全 

已補正 
逾期不補正 

受理 

主任委員應於三日內指派 3 至 5 位委員組成專案調查小組。 

小組成員女性比例至少 1/2，又外聘委員比例至少 1/2。 

提請申評會備查 

專案調查小組進行訪談雙方當事人及相關人證 

並作成調查報告書 

申請撤回 

未撤回 

召開申訴評議委員會議，必要時

得請當事人邀到場說明 

 

60 日內完成評議 

必要時得延長 30 天 

作成懲處及其他適

當處理之建議。 

通知當事人 

結案，並追蹤確保有效執行，避免相同事件 

審酌審議情形，為必

要處理建議。 


